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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简讯  

“城乡建设绿色发展”专题培训班顺利举办 

 

10月 19日至 23日，由辽宁省委组织部、辽宁

省住建厅和沈阳建筑大学共同主办的“城乡建设绿

色发展”专题培训班在沈阳建筑大学举办。本次培

训邀请了住建部副部长倪红、中国工程院缪昌文院

士、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绿色建筑与节能专业委员

会主任委员王有为、副主任委员王清勤等国内一流

专家学者为培训班授课。 

开班仪式上，辽宁省住建厅厅长魏举峰强调了

本次培训的重要意义和必要性，要求学员认真学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会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中央城市工作精神。他指出，

本次培训对于辽宁省建设行业坚持和贯彻新发展

理念，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

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

型社会，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夺取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伟大胜利，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他要求，学员要带

着问题学、集中精力学、联系实际学、交流借鉴学，

把理论学习与工作实际相结合，努力提高城市建设

与管理水平，为辽宁省的建设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培训期间，缪昌文院士讲授了“绿色建筑材料

的研究与应用”，王有为主任讲授了“建设领域绿

色发展的几个动向”，王清勤副主任讲授了“绿色

建筑评价标准修订和健康建筑发展概况”，来自全

省各市、县住建局的主要负责同志共 60 余人参加

了此次培训。建筑大学校党委书记董玉宽，校党委

副书记、校长阎卫东，副校长李宇鹏，党委常委、

副校长冯国会分别会见了缪昌文、王有为和王清勤

等专家。会见中，对专家专程来辽宁省为“城乡建

设绿色发展”专题培训班授课表示欢迎和感谢。 

王有为主任委员到沈阳建筑大学生态绿色建

筑相关研究院所进行了调研与座谈，探讨了当前北

方城市绿色建筑发展中的问题与潜力，为辽宁省绿

色建筑创建行动方案提出了要求与期望。缪昌文院

士对本次培训将在促进学员深刻认识生态文明建

设的重大意义、坚持和贯彻新发展理念、促进辽宁

省提高城市建设与管理水平方面取得的成果进行

了展望。王清勤副主任对沈阳建筑大学以“城乡建

设绿色发展”为主题积极开展相关培训工作给予了

肯定，并就我国绿色建筑与绿色发展等方面的新政

策、新成果作了介绍。 

本次培训于 10月 23日圆满结束，通过国家与

省内专家的精彩讲授，提高了辽宁省城乡建设管理

队伍的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认识水平，为辽宁省城

乡建设绿色发展提出了良好的发展契机。 

(沈阳建筑大学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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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工程建设标准《大型公共建筑自然通风应用技术标准》通过专家审查 

2020年 10月 30日，由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委员会组织，重庆市工程建设标准《大型公共建筑

自然通风应用技术标准》（以下简称“标准”）专家

审查会顺利召开。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科

技外事处、设计绿建处，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代表出席了会议，审查会聘请了重庆市勘察设计协

会谢自强教授级高工、重庆博建建筑规划设计有限

公司陈航毅教授级高工、中衡卓创国际工程设计有

限公司张红川教授级高工、重庆大学建筑设计研究

院段晓丹副教授、中机中联工程有限公司艾为学教

授级高工、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勤务学院吴祥生教

授、高驰国际设计有限公司闫兴旺教授级高工共 7

名专家组成专家组。编制组重庆大学丁勇教授、重

庆长厦安基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朱举东教授级高工、

重庆市设计院谭平教授级高工、中冶赛迪工程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王卫民教授级高工、中煤科工重庆设

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唐小燕教授级高工、中

机中联工程有限公司何开远、重庆市设计院龚皓玥

等参加了审查会。 

审查会上，市住建委科技外事处刘建伟副处长、

设计绿建处龚毅处长分别对标准编制的意义进行

了阐述，并对标准编制提出了要求。标准主编、重

庆市绿色建筑与产业化协会副会长、绿色建筑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重庆大学丁勇教授代表编

制组向审查专家汇报了标准编制情况，对标准编写

背景及意义、标准主要内容、标准特色及征求意见

情况等内容进行了汇报。 

与会专家对标准进行了逐章逐条的仔细审

查与讨论，专家立足于从事的专业领域，对标

准的名称、各章节所涉及内容、条文及说明的

编写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对标准适用范

围、通风的计算及设计等内容进行了深入讨论。

编制组认真回答了专家提出的问题，并详细记

录了专家组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经专家组讨论，认为《标准》送审稿内容

完整，对重庆市大型公共建筑在自然通风方面

提出了具体可操作性的措施。专家审查会一致

同意通过审查，《标准》编制组按审查意见修改

完善后形成报批稿，可上报重庆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委员会。 

重庆市《大型公共建筑自然通风应用技术

标准》包括总则、术语、基本规定、室外环境、

通风计算、通风设计、运行管理共 7 个章节，《标

准》根据重庆地形气候特点，针对大型公共建

筑，确定了应用对象属性，明确了设计要求、

提供了设计依据、规定了设计做法。《标准》有

助于规范和引导重庆市大型公共建筑自然通风

的合理高效利用，提高室内空气环境质量。

 

 (重庆市绿色建筑专业委员会 供稿) 

业内信息 

 

住建部发布《绿色建筑标识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目的】 

为促进绿色建筑发展，规范绿色建筑标识管理，

强化社会监督，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

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和《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2016－2020 年）

规划纲要》要求，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标识定义】 

 本办法所称绿色建筑标识，是指表示绿色建

筑星级并载有性能指标的信息标志，包括标牌和证

书。绿色建筑标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统一式样，

证书由授予部门制作，标牌由申请单位根据不同应

用场景按照制作指南自行制作。 

第三条【标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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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标识授予范围为符合绿色建筑星级

标准的工业与民用建筑。 

第四条【等级划分】 

绿色建筑标识星级由低至高分为一星级、二星

级和三星级三个级别。 

第五条【管理权限】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制定完善绿色建筑标

识制度，指导监督地方绿色建筑标识工作，认定三

星级绿色建筑并授予标识。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门负责本地区绿色建筑标识工作，制定实施细则，

认定二星级绿色建筑并授予标识，组织地市级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门认定本地区一星级绿色建筑并授

予标识。 

认定和授予标识所需经费列入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门年度预算。 

第六条【认定标准】 

绿色建筑三星级标识认定统一采用国家标准，

二星级、一星级标识认定可采用国家标准或与国家

标准相对应的地方标准。 

新建民用建筑采用《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50378，工业建筑采用《绿色工业建筑评价标

准》GB/T50878，既有建筑改造采用《既有建筑绿

色改造评价标准》GB/T51141。特殊类型建筑需要

采用其他国家标准认定的，应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核准。 

第七条【地方标准】 

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制定的绿色建筑评

价标准，可细化国家标准要求，补充国家标准中创

新项的开放性条款，不应调整国家标准评价要素和

指标权重。 

第八条【审查专家】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应建立绿色建筑专家库。

专家应熟悉绿色建筑标准，了解掌握工程规划、设

计、施工等相关技术要求，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具有副高级及以上技术职称（或取得相关专业执业

资格）。 

第二章 申报和审查程序 

第九条【标识原则】 

申报绿色建筑标识遵循自愿原则，绿色建筑标

识认定应科学、公开、公平和公正。 

第十条【工作程序】 

绿色建筑标识认定工作，包括申报、推荐、审

查、公示、公布等环节，审查包括形式审查和专家

审查。  

第十一条 【申报条件】 

绿色建筑标识申报应由项目建设单位、运营单

位或业主单位提出，鼓励设计、施工和咨询等相关

单位共同参与申报。申报绿色建筑标识的项目应具

备以下条件： 

（一）按照《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等相关国家

标准或相应的地方标准进行设计、施工、运营、改

造。 

（二）已通过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并完成备案。 

第十二条 【申报材料】  

申报单位应按下列要求，提供申报材料，并对

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申报材料应

包括以下内容： 

（一）绿色建筑标识申报书和自评估报告。 

（二）项目审批相关文件。 

（三）申报单位简介、资质证书、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证等。 

（四）与标识认定相关的图纸、报告、计算书、

图片、视频等技术文件。 

（五）每年上报主要绿色性能指标运行数据的

承诺函。 

第十三条 【项目推荐】 

申报三星级绿色建筑项目应经省级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门初审后，推荐上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二星级和一星级绿色建筑推荐规则由省级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门制定。 

第十四条 【形式审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应对申报推荐绿色建筑

标识项目进行形式审查，主要审查以下内容： 

（一）申报单位和项目是否具备申报条件；  

（二）申报材料是否齐全、完整、有效。 

形式审查期间可要求申报单位补充一次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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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内容审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在形式审查后，应组织专

家审查，按照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审查绿色建筑性能，

确定绿色建筑等级。对于审查中无法确定的项目技

术内容，可组织专家进行现场核查。 

第十六条 【公示】 

审查结束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应在门户网

站进行公示。公示内容包括项目所在地、类型、名

称、申报单位、绿色建筑星级和关键技术指标等。

公示期不少于 7 个工作日。对公示项目的署名书

面意见必须核实情况并处理异议。 

第十七条 【公布名单】 

对于公示无异议的项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

应印发公告，并授予证书。 

第十八条 【证书编号】 

绿色建筑标识证书编号由地区编号、星级、建

筑类型、年份和当年认定项目序号组成，中间用“-”

连接。地区编号按照行政区划排序，从北京 01 编

号到新疆 31，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编号 32。建筑类

型代号分别为公共建筑 P、住宅建筑 R、工业建筑 

I、混合功能建筑 M。例如，北京 2020 年认定的

第 1 个  3 星级公共建筑项目，证书编号为 

NO.01-3-P-2020-1。 

第十九条 【信息系统】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建立完善绿色建筑标

识管理信息系统（简称系统），三星级绿色建筑项

目在系统中申报、推荐、审查。省级和地级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门可依据管理权限登录并开展绿色

建筑标识认定工作，不在系统中认定的二星级、一

星级项目应及时将认定信息上报至系统。获得绿色

建筑标识的项目运营单位或业主，每年应将年度运

行主要指标上报系统。 

第三章 标识管理 

第二十条 【管理职责】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应建立绿色建筑管理机

制，监督管理本部门认定的绿色建筑标识项目，发

现问题应责令限期整改或撤销标识。 

第二十一条 【限期整改】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在绿色建筑标识认定后，

发现获得标识项目存在以下任一问题，应提出期限

不超过 2 年的整改要求： 

（一）项目低于已认定绿色建筑星级。  

（二）项目主要性能低于绿色建筑标识证书的

指标。 

（三）利用绿色建筑标识进行虚假宣传。  

（四）两年不如实上报主要指标数据。 

第二十二条 【撤销标识】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在绿色建筑标识认定后，

发现获得标识项目存在以下任一问题，应撤销绿色

建筑标识，并收回标牌和证书：  

（一）整改期限内未完成整改。 

（二）伪造技术资料和数据获得绿色建筑标识。 

（三）发生重大安全事故。  

（四）无正当理由拒绝配合监督检查。  

第二十三条 【认定标准】 

地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采用不符合本规定

第六条要求的地方标准开展认定的，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将责令限期整改。到期整改不到位，将通报批

评并撤销以该地方标准认定的全部绿色建筑标识。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解释】 

本办法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预认定】 

对于采用绿色金融的项目，设计、咨询等单位

可根据绿色金融要求对设计文件进行预认定，并出

具认定结论。其它项目可自愿进行预认定，预认定

不授予标识。预认定程序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六条 【实施】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原建设部《关于印

发〈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建科〔2007〕206 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

于 推进一二星级绿色建筑评价标识工作的通知》

（建科〔2009〕109 号）同时废止。 

(信息来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官网) 

 


